
田纪云部署今年税收财务

物价大检查

  指出要大力抓好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和重点问题

国务院副总理田 纪云10月13日在国务院税收、财 务、物价大检查工 作组全体成员会议上说，

1985年1986年的税收、财 务、物价 大检 查，成绩 很 大，对制止违法违纪行为，增加国家财政收

入，促进经济稳定发展，推动党风和社会风气的好转，具有重要意义。
今年以 来，我们国家的经济形势是好的，整个国民经济呈现稳定协调发展的好势头。但是，

在我们的经济工作中也 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财政收 入流失的现

象十分严重，该收的钱没有完全收上来；二是存在着严重的乱涨价现象，群众意 见大；三是不少

单位公费旅游、吃喝浪费成风，滥发 奖金、实物的现象有增无减。这些问题对改革的顺利进行和

经济生活的正常运行产生 了十分不利的影响。解决上面讲的这些问题，当 然要采取综合治理的措

施，特别是要加强经济的宏观管理 与控制，但 坚持有效地搞好 大检查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措施之

一。为此，国务院提出，今年的大检查比 往年规 模要更大一些，要求要更高一些，工 作要更扎实

一些。
田 纪云说，一手抓改革、开放、搞活，一手抓监督、检查，这是贯穿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

的两 个重要方面，缺 一不可。因为在改革、开放、搞活，发展有计划商品 经济的形势下，各个社

会集团、企业单位和个人，更加关心自己的物质利益。怎样获得和增加自己的利益，无非是两种

方法。一种是合法的、正 当的途径，就是通过搞好改革，发展生产，改善经营管理，挖掘内部潜

力，提高经济效益来取得，这是我们所鼓励和提倡的；另一种是不合法、不正 当的途径，就是通

过弄虚作假、投机取巧等违法乱纪手段来取 得，这是必须 坚决制止和纠正的。我们搞大检查，就

是要保护通过正 当的途径取得的合法权益，查处那些通过不正 当 手段而取得的非法利益。如果我

们不同各种违法乱纪行为作斗争，它们就会搞乱改革，搞乱 经济，危害无穷。我们必须花大力 气

把 大检查搞好。
田 纪云指 出，大检查是整个监督检查机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长远来看，监督检查工 作

应当主要靠审计、财政、税 务、物价、工商管理等监督部门来做。但是，目前我们的某些方面 法

制还不健 全，有些改革措施还不配 套，漏 洞较多，有隙可 乘，某些人的法制观念还很淡薄，违法

乱纪的现象还不 少，而各种经济监督部门的人员不足，所以，每年集中一段时间，动 员各方面的

力量，搞一次 大检查是十分必要的。不仅今年搞，明年、后年也要搞。
田 纪云对大检查工 作提出四 点要求：（一）一定要把 大检查工 作摆到重要位置上抓。今冬明

春，各地区、各部门的工 作很多，但是，大检查工 作与各项工 作不是矛盾的，而是相辅相成的，
它是搞好其他各项工 作的一项重要措施。要舍得多花一些力 量，多下一些功 夫。（二）大力抓好

对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和重点问题的检查。国营企业，特 别是 大中 型骨 干企业是国民经济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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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是左右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通过检查，要促使它们严格执行国家政策和财经纪律，在稳定

经济、稳定物价等方面 发挥主导作用。国务院各部门要认真搞好所属企业的检查工 作，地方各级

政府也要集中力量搞好对国营大中型企业的检 查，同时对其他 企业单位，对整个面上的检 查也不

能放松。（三）认真抓好对各级领导部门和检查监督部门的检 查工 作。这对加强领导机关和领导

部门建设是必要的。（四 ）对查 出来的问题要进行严 肃认真的处理。对违法违纪问题，该上交的

违纪收 入必须如数上 交，该罚款的必 须 罚款，该处分的必 须处分，该 法办的必须法办，决不能迁

就姑 息，纵容 包庇。
田 纪云最后指 出， 大检查工 作要支持改革，促进改革，为 改革服务。他说，开展大检查的目

的，是要严 肃法纪，为改革和建设创 造一个良好的社 会环境，要满腔热情地 支持和促 进改革，保

护企业和单位的合法权益。同时，要求企业和单位必须严格执行国家的政策法令和财经纪律。违

法违纪行为必须认真查处，坚决纠正。保护企业的合法利益和查 处他们的违纪行为，都是对改革

的支持，目的都是为 了促进和保证改革健康顺利地 发展。

国务院大检查工 作组的成 员共189人，其中部级 干部24人，司局级 干部50人。
（转自《 人民日报》1987年10月14日）

国务院关于开展1987年税收、

财务、 物价大检查的通知

国发〔1987〕8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 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1986年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成绩很 大，对增加国家财政收 入，提高广 大干部和职工的法

制观念、政策观念和全局观念起 了 积极的作用。但是，财经纪律松弛，有法不依，有章不循，任

意侵占国家收 入，损害企业合法权益的问题，仍然是当前妨碍改革、影响经济发展的一个突 出问

题。一些企业和单位不顾中央三令五申，不顾国家与人民的利益，违反国家政策，弄虚作假，偷

税漏税，乱摊乱挤成本，擅自提价涨价，乱收费用，哄抬物价，扰 乱 市场，滥发 奖金、实物，用

公款游山玩水，请客送礼，铺张浪费，屡禁不止。这种状 况严重影响国家财政收 入的稳定增长，
影响“双增双节”运动的深入 发展，影响改革、开放、搞活方针的进一步贯彻落实。为此，国 务

院决 定1987年继续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现对有关问题通知 如 下：

一、检查的范围和内容。这次 税收、财 务、物价大检 查，主要是检查国营、集体企业和行政

事业单位、个体工 商业户1987年发生的各种违纪问题，以 及1986年发生而 未检查、纠正 的违纪问

题。个别性质严重、情节恶劣的问题，可追溯到1986年以 前。对于1986年大检查中已经查出但未

调帐、入库的违纪收 入，也要进行复查，追缴 入库。检 查的主要内容是：（一）采取 各种非法手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田纪云部署今年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  指出要大力抓好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和重点问题



